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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辦公地址：900屏東縣屏東市中山路41號
聯絡人：王芸潔
聯絡電話：7333099#105
電子信箱：a252113@go.edu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屏東市鶴聲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1月13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發字第113016694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376530000A113016694000-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府辦理113年本縣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教

師增能研習實施計畫1份，敬請貴校鼓勵教師踴躍參加，

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13年度教育部「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」辦

理。

二、本次增能研習共計四場次，課程名稱、時間及地點如下：

(一)場次一：

１、課程名稱：B4各領域/科目、議題數位教學工作坊-

Quizizz（翻轉國語領域課堂）

２、時間：113/11/27（三）13:30-16:30

３、地點：屏東縣終身學習園區(唐榮國小內)研習進修教

室

(二)場次二：

１、課程名稱： B2 PBL 教學應用工作坊

２、時間： 114/01/04（四）09:00-16:00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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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、地點：屏東縣潮和國小1F會議室

(三)場次三：

１、課程名稱： B2 PBL 教學應用工作坊

２、時間： 114/01/11（六）09:00-16:00

３、地點：屏東縣恆春國小4F會議室

(四)場次四：

１、時間：114/01/18（六）及114/01/19（日）09:00-16:

00

２、課程名稱：B1 科技輔助自主學習工作坊

３、地點：屏東縣終身學習園區(唐榮國小內)研習進修教

室。

三、參加對象：本縣國中小教師，每場研習錄取30名，B4工作

坊同時開放外縣市教師報名參加。

四、報名方式：請於每場次辦理前 10 日填寫完成 Google 報

名表單，並將於每場次前7天寄送錄取通知信給學員，未錄

取者則不另行通知。

(一)B1、B2報名376530000A113016694000.sw 

https://forms.gle/sz96YxZiufqr58JF7

(二)B4報名376530000A113016694000.sw https://forms.gle

/bT3tUDrpxqD2ii4E8

五、因研習實作需要，請參與課程之學員務必攜帶筆電及平

板，以便參與課程活動。

六、本府同意參與人員公(差)假登記及課務派代，如遇假日於

活動結束後2年內覈實補休，惟課務自理。

七、未全程參與之學員或未能配合課程活動之學員，不予核發

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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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習時數。

八、若有任何問題請洽聯絡人：屏東縣數位學習推動辦公室王

芸潔專案人員，電子信箱a252113@go.edu.tw，連絡電話

08-7333099#105。

正本：各國小、各高國中、屏東縣私立美和高級中學、陸興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陸興高
級中學、屏榮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屏榮高級中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教學發展科數位學習推動辦公室

41



113 年屏東縣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 

教師增能研習實施計畫 
壹、依據： 

一、教育部 113年 2月 20日臺教資(三)字第 1132700660P號函 。 

二、113年「推動中小學數位學習精進方案」。 

貳、目的： 

一、為推動國民中小學數位學習，並繼科技輔助自主學習之概念，普及屏東縣國中小學

科技輔助教學規劃，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及數位化創新教學智慧學習情境，以提升教

學成效。 

二、提升國民中小學教師將資訊科技、數位學習平臺等資源，落實於課堂應用之能力及

科技輔助自主學習。 

三、使各校師生善用現有互動式資訊教學設備及數位學習平台，進而結合行動載具使

用，發揮多元運用效益。 

四、探究數位科技結合教與學的潛力，透過教學設計，提升學生自主行動、溝通互動與

社會參與核心素養，提升學習成效，成為數位時代中勇於創新與樂於共好的數位公

民。 

參、實施單位： 

一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 

二、主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教育處(數位學習推動辦公室) 

三、承辦單位：屏東縣長治鄉長興國民小學 

四、協辦單位：屏東縣潮州鎮潮和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恆春鎮恆春國民小學、屏東縣屏東

市唐榮國民小學 

肆、辦理方式：  

一、參加對象：本縣國中小教師，每場研習預計錄取30名，B4工作坊同時開放外縣市教

師報名參加。 

二、研習時間：113年11月~114年1月，共計4場。 

三、報名方式： 

(一)請於每場次辦理前10日內完成填寫以下報名表單。 

B1B2：https://forms.gle/sz96YxZiufqr58JF7 

B4：https://forms.gle/bT3tUDrpxqD2ii4E8 

(二)將於每場次前7日陸續寄信通知學員，未錄取者，不另行通知。 

三、研習時數(須全程參與研習，方可發放研習時數)： 

課程名稱 研習時數 

B1 科技輔助自主學習工作坊 12小時 

B2 PBL教學應用工作坊 6小時 

B4各領域/科目、議題數位教學工作坊 3小時 

 

四、各場次課程內容： 

 

https://forms.gle/sz96YxZiufqr58JF7
https://forms.gle/bT3tUDrpxqD2ii4E8


 

場

次 

日期 

時間 
課程名稱 講師 辦理地點 

1 
113/11/27(三) 

B4各領域/科目、議題數

位教學工作坊-Quizizz 

翻轉國語領域課堂 

屏東縣光華國小 
屏東縣終身學習園

區(唐榮國小內) 

13:30-16:30 鍾智偉主任 研習進修教室 

2 

114/01/04(六) 

B2 PBL教學應用工作坊 

高雄師範大學 

沈明勳教授 
屏東縣潮和國小 

09:00-16:00 
高雄市九如國小 

呂美惠老師 
1F會議室 

3 

114/01/11(六) 

B2 PBL教學應用工作坊 

高雄師範大學 

沈明勳教授 
屏東縣恆春國小 

09:00-16:00 
高雄市九如國小 

呂美惠老師 
4F會議室 

4 

114/01/18(六) 

114/01/19(日) 
B1 科技輔助自主學習工

作坊 

高雄市九如國小 

呂美惠老師 

屏東縣終身學習園

區(唐榮國小內) 

09:00-16:00 研習進修教室 

 

伍、注意事項： 

一、因研習實作需要，請參與以上課程之學員務必攜帶平板或筆電，以便參與課程活

動。 

二、研習簽到/退，將透過 GOOGLE 表單方式進行，為顧及各全學員權益，未能全程參

與之學員或未能配合課程活動之學員，將無法核發研習時數。 

三、於研習辦理完畢後 1週內，依據課程表規定時數及參加人員實際出席狀況核發教師

研習時數。 

四、為愛護地球資源、減低免洗杯使用量，請自備隨身水杯。 

陸、經費來源： 

由教育部補助「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」屏東縣 113年典範、重點學校實

施計畫經費項下支應，所需課務派代費，請逕向所屬重點學校申請。 

柒、聯絡窗口： 

屏東縣數位學習推動辦公室王芸潔專案人員 

連絡電話：08-7333099#105 

聯絡信箱：a252113@go.edu.tw。 

捌、本計劃經呈報縣府核定後實施之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mailto:a252113@go.edu.tw

